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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四部门关于印发
《河北省粮食加工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

 冀粮规〔2024〕1号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发展改革委（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政局，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农发行各市
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现将《河北省粮食加工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北省粮食和物资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北
                                2024年

 

 

河北省粮食加工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引导规模以上粮食加工企业建立社会责任储备，推动形成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功能互补、协同高
食储备体系，进一步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省粮食流通管理规定》《河北省地方储备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粮食加工企业社会责任储备（以下简称社会责任储备）是指本省行政区域内规模以上粮
食用植物油）加工企业为保障全省粮食安全，稳定粮食市场，依据法律法规明确的社会责任所建立的一定成品
存和原粮库存。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承担粮食社会责任储备的企业，以及相关单位和个人应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社会责任储备按照总量合理、动态调整、政策引导、压实责任的原则在符合条件的规模以上粮食加工
立。
    第五条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省社会责任储备的统筹和指导。市县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
责本行政区域内社会责任储备的组织管理。

第六条 社会责任储备粮权属于企业，在市场供求紧张、粮价大幅波动时，企业应服从宏观调控需要，按照
求配合粮食市场调控。正常情况下，社会责任储备粮油的加工、销售和轮换由企业结合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自主
自负盈亏。

第七条 同等条件下，承担社会责任储备任务的企业，可优先纳入粮油保供稳价重点企业名单，优先享受粮
发展政策、信贷政策，优先参与政策性粮食定向拍卖及承担政策性粮食储备任务。各级各有关部门在粮食流通
设等方面优先予以支持。
 

第二章  规模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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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社会责任储备品种主要包括小麦、稻谷、面粉、大米及食用植物油，也可储备符合当地口粮消费习
他粮食品种。

第九条 社会责任储备企业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每2年核定一次。
第十条 市县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规模以上粮食加工企业按照7天加工用粮需求核

责任储备数量。
第十一条 承担社会责任储备的企业所储存的中央、地方、外省（市）政府粮食储备和政策性粮食，为其他

存及农户委托代储的粮食，不纳入社会责任储备规模的核定范围。
    第十二条 承担社会责任储备的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属于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入统企业；
    （二）主营业务以粮食加工为主，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含）以上；
    （三）具备与社会责任储备规模相匹配的完好仓容、加工能力和必要的粮食检化验能力；
    （四）经营管理状况正常，近2年内未因违法经营受过行政处罚、无不良信用记录，未发生储粮安全和安全生
事故；
    （五）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调查制度，按时报送相关统计报表。

第十三条 市县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属地原则与承担相应社会责任储备的企业签订协议，明确
利、义务和违约责任。

 

第三章  储备管理

第十四条 承担社会责任储备的企业应认真履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社会责任，常年保持核定库存量，周转
滚动储备，所需资金由企业承担。

第十五条 承担社会责任储备的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管理、质量检验、仓储管理等相关内控管理制度，规范
理及相关业务，确保储存安全和生产安全。

第十六条 社会责任储备应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企业应严把出入库质量安全关，严禁掺杂使
次充好，严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进入社会责任储备。

第十七条 承担社会责任储备的企业应在社会责任储备仓房（货位）显著位置悬挂“社会责任储备”标识，储
清洁、防潮、防虫、防鼠、无异味，有条件的可实行低温储存。

第十八条 社会责任储备作为企业商品库存其中数统计，相关企业要通过国家粮油统计信息系统按时报送社
储备品种、数量等情况，并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采取定期或不定期抽查方式，核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数量不符、质量不合格或存在安全隐患的，责令其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终止协议，取消相关优惠政策，并
规定记入企业信用档案。

 
第四章  储备动用

第二十条 根据粮食市场供求变化、宏观调控需要和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等情况，依法动用社会责任储备。
第二十一条 社会责任储备的动用应严格遵守规定程序和协议约定。
第二十二条 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动用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

业具体实施。有关企业不得拒绝执行和擅自改变动用方案。
动用方案应包括动用社会责任储备的品种、数量、质量、价格、方式、使用安排、运输保障等内容。
第二十三条 社会责任储备的投放一般按照市场价格销售；对由于限价销售产生的价差损失，相应补偿标准

用方案。
第二十四条 社会责任储备动用后，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督促指导企业及时恢复库存。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4年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河北省粮食企
责任储备库存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冀粮规﹝2021﹞2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农发行河北省分行负责解释。

   相关链接：关于《河北省粮食加工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管理办法》的解读

http://lswz.hebei.gov.cn/jlzw/zcjd/202401/t20240124_595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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